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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資源乃為民眾日常生活及農工商業發展之重要基礎，台灣雖四面環海、位於

多雨且潮濕之亞熱帶季風氣候區，年降雨量高達世界平均值之 2.6 倍，然受地理環

境限制，水資源貯留不易，平均每人每年可分配之水量僅約世界平均值之七分之一，

名列全球缺水國之一，故而水資源之有效運用及新興水資源之開發，乃為解決國內

水資源問題之重要議題。我國現階段水資源政策，乃以水資源多元化供應、環境保

護為前提，尤大型水利設施難通過環評審查，使新興水資源之開發成為未來達成穩

定供水之重要一環。新興水資源中，因廢、污水之再生利用具水源水質水量穩定、

不受天候影響等優勢，已然成為優先發展之項目，經濟部水利署更為此規劃一系列

之調查研究及規劃計畫，以地理氣候、人口密度、產業型態及都市經濟發展等做為

缺水區域劃分之依據，並以此為推動使用再生水之優先順序，同時藉由都市污水廠

放流水供工業使用、工業區綜合廢水廠放流水供工業使用、工業大戶自設再生水廠

及民生大戶環評承諾事項追蹤等策略之推動，以達成「把一滴水變成兩滴水」之理

想。現已知全臺再生水使用量約 25 萬餘噸 /日，未來亦將藉專法之訂立、水價合理

化、用水計畫書管理及再生水廠之完工等方式，努力達成「民國 120 年供應再生水

120 萬 CMD，佔公共給水量之 10%」之目標，建立國內水資源永續利用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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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水資源現況 

台灣四面環海，位於多雨且潮濕之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每年受颱風及梅雨季影

響，年降雨量約為世界平均值之 2.6 倍；然受地形與地質條件之限制，中央山脈南

北縱走、東西向河川分別注入太平洋及台灣海峽，河川坡陡流急，降雨之後地表逕

流迅速流入海洋，甚難儲存，水庫等大型水利設施雖多，然因河谷狹窄，總容量相

對較小，加上蒸發散損失、地表入滲等因素，致使可運用之水量僅約 143 億立方公

尺/年(約為年平均降雨量之 16%)，每人每年得分配之雨量更僅約世界平均值之七分

之一，於全球百餘國家中排名偏後，名列全球缺水國之一，屬高度缺水之地區，近

年更因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使國內「春旱」現象常態化，如何有效運用水資源，

已然成為穩定國家社經發展之重要課題。  

國內水資源之供應，主要仰賴水庫、攔河堰及越域引水…等大型水利設施，然

該些大型水利設施之開發及建設所需工程浩大，且須付出龐大之環境代價，多已延

宕或取消；又 921 地震影響，國內山區地質更為脆弱，受颱風豪雨之沖刷，使既有

水利設施淤積嚴重(統計全台 96 座水庫原設計總容量約 28.5 億立方公尺，至民國

100 年底總容量已減至 20.5 億立方公尺)，影響國內水資源之供應與調配甚鉅，另

地下水超量使用、水源污染等，亦使國內水資源情勢更加緊張。  

據經濟部水利署 97 年研究調查報告顯示，台灣地區各期程需水總量 (含非水

利會及非台糖農場灌區用水)，在未實施擴大節水措施之情況下，估計未來 20 年之

需水量將持續上升，至 120 年時需水量將達每年 228.65 億立方公尺，若實施擴大

節水措施，則 120 年時需水量約近 216.28 億立方公尺 [1]；又 98 年報告 [2]亦統計國

內各地區用水資料，並推估至 120 年間各區之用水缺口量表，顯示基隆、桃園、新

竹、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花蓮等 12 個地區均有

其用水缺口，並點出現階段缺水量以中、南部縣市為大宗 (約 190,000-340,000 

CMD)(表 1)，北部及東部地區，則受氣候條件、人口密度、產業型態及都市經濟發

展程度等因素影響，暫非屬缺水之地區。雖各項研究報告統計數字不一，但均反映

出我國水資源之供應將出現缺口，又中、南部地區為我國工業重鎮，鋼鐵、半導體…

等大用水產業多聚集於該些地區，若無法解決水資源匱乏之窘況，將對國內產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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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造成重大影響。  

 

表 1  民國 120 年前各區域用水缺口彙整表 [2]
 

年份 

區域 (縣市) 
98年 100年 105年 110年 115年 120年 

北部區域 

基隆市 25,000 － － － 2,000 12,000 

桃園縣 185,000 277,000 － － 5,000 39,000 

新竹縣、市 － 37,000 50,000 70,000 84,000 96,000 

小計 210,000 314,000 50,000 70,000 91,000 147,000 

中部區域 

苗栗縣 61,000 24,000 63,000 14,000 20,000 25,000 

台中縣、市 － 55,000 50,000 124,000 214,000 259,000 

彰化縣 － 41,000 222,000 － － － 

雲林縣 145,000 220,000 50,000 119,000 164,000 169,000 

小計 206,000 340,000 385,000 257,000 398,000 453,000 

南部區域 

嘉義縣、市 － － 40,000 － － － 

台南縣、市 － 23,000 － － － － 

高雄縣、市 206,000 175,000 44,000 － － － 

屏東縣 － － 5,000 20,000 － － 

小計 206,000 198,000 49,000 20,000 － － 

東部區域 花蓮縣 － － 5,000 9,000 － － 

小計 － － 5,000 9,000 － － 

總計 622,000 852,000 489,000 356,000 489,000 600,000 

單位：CMD 

 

為免水資源不足成為國內經濟與民生發展之瓶頸，我國政府已 95 年核定「新

世紀水資源政策綱領」，並於 98 年將抗旱行動提升至國安層級，除持續延長既有

水庫之壽命外，「如何把一滴水變成兩滴水」及新興水資源之開發，已然成為現今

水資源開發及運用之重點，為此，經濟部水利署始執行廢、污水再生利用之相關研

究調查及規劃計畫，包含水再生利用產業發展科技計畫(96-100 年)及水再生利用風

險管控技術研發計畫(101-105 年)，並積極推動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之立法，期藉

提升產業用水效率及技術輔導、廢污水再生利用模廠驗證、風險調查與評估、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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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術之研發與提升、教育推廣…等，得使廢污水經再生後得成為國內水資源供應

之生力軍，舒緩國內水資源緊張之情勢。  

二、再生水之定義 

由水利署現行提出之「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草案)條文中所述「再生水係指

以污水、廢水或污(廢)水處理後之放流水為水源，經在處理產生之水」，得循環水

量及回用水量但凡經淨化處理程序，即可稱之為再生水；現階段再生水使用量之調

查，乃透過水再生利用技術服務團，利用問卷及現場訪查與追蹤調查之方式，統計

國內工業及民生用水大戶之再生水使用量，其再生水使用量統計原則為以「經水處

理設施後再使用」之水量為主，於工廠內之廢水回收再利用部分，考量雨水及空調

冷凝水，因水質尚屬潔淨，僅需簡易處理即可再利用，與「再生」之意義相去甚遠，

且冷卻用水系統及廢氣洗滌系統因循環利用水量極大，如若列入再生水之範疇，恐

過度膨脹再生水使用量，故雨水、空調冷凝水、冷卻系統循環水及廢氣洗滌系統循

環水均暫不納入現行統計再生水使用量時之「再生水」中(圖 1)，另循環水量、回

用水量及重複利用水量之定義於此亦有所調整，詳說明如下 [3]：  

1.循環水量 

一定期間內，不論有沒有經過處理，於特定一個用途單元 (系統)中循環之水

量，如工業間接冷卻用水系統、local scrubber 系統與 central scrubber 中大量的水

被循環利用，或是純水系統濃排水再利用做為純水系統進水。  

2.回用水量 

被用過的水不論有沒有經過處理，再用於其他用水單元的水量，一般是屬於

跨用途單元水的再利用，如製程排水再利用做為純水系統進水或次級用水、各類

廢水回收再利用等灰水資源自利用，以及如雨水、空調冷卻水回收等綠水資源再

利用。  

3.重複利用水量 

經過處理或未經過處理繼續在工廠中使用的水量，包含循環水量與回用水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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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現行統計再生水用量之定義 [3] 

 

三、水再生利用推動現況說明 

廢、污水再生利用，係將髒水經妥善處理後，再次使用之行為，其「髒水」之

主要來源有都市污水及工業廢水兩種，於推動回收再利用之策略與進度上亦有所不

同，詳分述如下。  

 

3.1 都市污水再生利用現況說明 

都市污水再生利用可分為兩部份，一為民眾生活污水經由縣市政府所管轄之污

水下水道系統收集，進入污廠、處理至滿足放流水標準後，將原排放至承受水體之

放流水引至再生水廠，處理至符合再生水水質要求後，提供給各式用途使用；另一

部分乃以學校、社區、醫院或大樓等大用水戶為單位，將區域內產生之污水自行收

集、處理至符合再利用目的之水質要求，於區域內再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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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污水廠放流水因具水質水量穩定且不受氣候影響等優勢，已成為國內推動

水再生利用時之重點，內政部營建署有意利用下水道經費之結餘款進行再生水廠之

興建與管線之埋設，故水利署及營建署乃共同合作，分就再生水之用戶端調查 /媒

合與風險管控評析及再生水廠與輸水管線之建置期程等進行調查與規劃，且配合

「污水下水道第四期建設計畫 -水回收再利用計畫」之執行及經費運用，初期將以

福田廠、鳳山溪廠及永康廠於 105 年始供應再生水為目標，而後安平廠、豐原廠、

臨海廠亦將陸續完工並供應再生水(詳目標期程可參考表 2)，該六座再生水示範廠

預計於民國 120 年將可供應 330,000 CMD 之再生水，是為舒緩國內水資源緊張情

勢之重要角色，圖 2
[3]說明六座具放流水再生利用潛勢且規劃優先推動之污水廠，

中壢廠及桃園廠乃規劃以 BOT 之方式辦理，相關單位亦積極促成其放流水再生利

用；中長期之水再生利用，將以桃園廠、彰化廠、楠梓廠等為優先 [4]。民生用水大

戶之污水再生利用方面，透過水再生利用技術服務團之調查與輔導，統計截至 102

年底，國內民生用水戶再生水使用量約 5,300 CMD
[3]。  

 

表 2  最優先推動方案之供水期程及供水量 [4]
 

供水端 需用端 105年 106年 110年 120年 

福田廠 中港特定 86,500 86,500 128,500 128,500 

安平廠 
安平工 -- 4,500 4,500 4,500 

南科 -- 64,500 64,500 64,500 

鳳山溪廠 臨海工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豐原廠 中科 -- 10,000 12,500 25,000 

永康廠 數谷 10,000 10,000 15,000 30,000 

臨海廠 臨海工 -- 10,000 20,000 32,500 

合計 6案 141,500 230,500 290,000 330,000 

單位：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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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具放流水再生利用推動潛勢且規劃優先推動之污水廠  

 

3.2 工業廢水再生利用現況說明 

同都市污水再生利用，工業廢水之再生利用亦可分為兩部份，一為工業區綜合

廢水廠之放流水經再生後，供應區內廠商再次使用；另一部分則為工業用水戶自行

將產生之廢水再生處理後，於製程中再次利用。  

考量工業區綜合廢水廠之進流水來自區內各式業者，水質複雜且恐含有毒性物

質，所需再生成本較高，故現階段乃以調查業者廠內回收量(依圖 1 之原則進行調

查)及輔導業者提升水回收量為主，據水再生利用技術服務團之調查與輔導結果，

統計截至 102 年底，國內工業用水戶再生水使用量約 245,351 CMD
[3]。  

 

 

 

台中

高雄

台南

桃園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
供水至台中港工業專業區

永康水資源回收中心
供水至至樹谷園區、南科台南園區

鳳山溪污水處理廠
供水至臨海工業區

高風險缺水區域

地下水限抽區域

桃園水資源回收中心(BOT)
供水至桃園航空城

安平水資源回收中心
供水至南科台南園區

臨海污水處理廠
供水至臨海工業區

豐原水資源回收中心
供水至中科台中園區

優先推動案例
預計105年可供水

中壢水資源回收中心(BOT)
供水至觀音工業區、桃科工業區

營運中污水廠

規劃中污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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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再生推動願景 

為有利於國內水再生利用之推動，經濟部水利署於 99 年即提出水再生利用發

展策略，做為我國廢污水再生利用發展之重要目標及方向，並於 100 年訂定水再生

利用政策目標「民國 120 年供應再生水 120 萬 CMD，佔公共給水量之 10%」，以

友善環境 /公眾宣導、強制法令 /獎勵措施、缺水地區重點推動及關鍵技術 /產業扶植

等為四個主要執行方向(圖 3)，以都市污水廠放流水供工業使用(700,000 CMD)、推

動工業區綜合廢水廠放流水供工業使用(50,000 CMD)、鼓勵輔導工業大戶自設再生

水廠(350,000 CMD)及追蹤輔導民生大戶環評承諾事項 (100,000 CMD)等為主要方

針(圖 4)，各項目標值未來將配合調查成果及推動現況做滾動式調整，終以 1,200,000 

CMD 之再生水使用量為目標。  

 

 

圖 3  水再生利用發展政策藍圖及目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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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水再生政策分項目標值  

 

承過去水再生利用產業發展科技計畫之成果，為提升用水戶使用再生水之意願、

達成上述再生水政策目標量，乃成立水再生利用風險管控技術研發計畫(101-105年)，

以用水戶及國內水處理業者之立場為出發點，進行風險評析、監控技術與節能系統

之研發及本土性產業與產品之扶植為主要重點(圖 5)，並分以新興水源潛勢調查、

輸水設備與基礎建設共構、獎勵優惠補助 /強制作為、水價與廢污納管費合理化等

重點，建立我國水再生相關之管制或強制制度；利用缺水地區重點推動、廢污水廠

提升 /興建等作為，進行水再生利用相關風險評估、加強產水與用水之鏈結；藉發

展整合型水處理技術搭以綠能科技，除可符合國家能源政策，達節能減碳目的，亦

可帶動相關產業之技術發展與創新，拓展海外市場；最終以深耕教育及新興水源展

示中心之方式，擴大工業用水信心、泯除民眾及業者對使用再生水之疑慮，使國內

水再生利用及相關產業得順利發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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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水再生利用風險管控技術研發計畫技術藍圖  

 

五、結語 

再生水之供應與管理，擬規劃將其視為都市小水庫，統計截至 102 年之再生水

使用量調查結果，國內現階段再生水用量每日約 25 萬餘噸，爾後隨國內再生水廠

之完工、廢污水再生利用之推廣與輔導、用水計畫書審查、環境影響評估要求及承

諾事項之實踐、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之訂定，我國再生水使用量將可望有突破性之

成長，創造一社經發展與環境保育得並進之永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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